附件2：

良好认证审核案例同行评议组组成办法及工作守则

（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为有效实施《良好认证审核实践案例同行评议交流办法》，保证良好认证审核案例同行评议交流活动公平、公开、公正进行，根据《良好认证审核实践案例同行评议交流办法》第十一条的规定，特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由中国认证认可协会（以下简称协会）组织的良好认证审核实践案例同行评议交流活动。

第三条  协会负责组织同行评议组，各认证机构和参与同行评议交流的审核/检查员应当积极参与和支持同行评议组的工作。

第四条  同行评议组组成人员由每年参加同行评议交流的认证机构推荐，协会审查通过后，参与同行评议工作。

第五条  同行评议组组成人员每年推荐一次，推荐人数按照当年工作情况由协会确定。协会可以根据工作需要，邀请国家认监委、地方认证监管部门、认可机构和相关方面的专家参加同行评议交流活动。
第六条  认证机构同行评议人员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具备中国认证认可协会注册审核员或高级审核员资格；

（二）具有从事认证审核工作三年以上工作经验；

（三）为人正派，客观公正，不弄虚作假。

第七条  同行评议组成员推荐程序：
（一）每年由协会发文，就本年度的同行评议交流活动和同行评议组人员推荐事宜做出安排；
（二）各认证机构根据协会安排向协会报送《同行评议人员推荐表》；

（三）协会审查被推荐人员的条件；

（四）协会以适当方式公布年度同行评议组成员名单。

第八条  同行评议组成员必须遵守以下工作守则：

（一）完成协会所安排的同行评议工作；

（二）在评议过程中保持客观公正，不弄虚作假，对评议记录负责；

（三）遵守保密规则，不得泄露评议过程中获得的有关信息泄露给第三方；

（四）不得发生有可能影响公正性的行为。
第九条  同行评议组成员要自觉接受监督：

（一）被评议案例涉及的机构可向协会投诉举报评议人员违反工作守则或者其他不公正的行为；

（二）协会组织现场参加活动的所有人员对评议组人员进行评价；

（三）协会对评议组人员工作数据进行分析，向参加同行评议的其他机构或相关方进行调查。

第十条  对于违反工作守则的同行评议组成员，协会做出如下处理：

（1）向本人提出警告；

（2）通报所在认证机构；

（3）取消同行评议人员资格；

（4）暂停推荐机构推荐评议人员资格。

第十一条  本文件自2009年7月1日起实施。

第十二条  本文件由中国认证认可协会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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